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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斯兰教国家亵渎宗教言论的法律规制研究
一一基于对埃及 、 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三国的比较法分析

卢家银

摘要

与欧 美基督教 国 家倾向 于保障言论 自 由 不 同
，
伊斯 兰教 国 家倾向于限制亵渎 宗教言

论 。 在立 法层 面
， 埃及 、 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三国 均严 历

■

禁 止侮辱伊斯兰教先知 、 扭

曲 宗教教义和嘲弄穆斯林 习俗 的言论
；
在 司 法层面

，
这三个伊斯兰教 国 家均会对亵渎伊

斯兰教的言论予以较重的刑 事处罚甚至是死刑 。 这种严 厉的法律规制 的根源 ， 不仅源 于

其宗教禁忌 、

一元信仰和法律 宗教化
，
而且与其政治 民主化发展程度息息相关 。 尽管伊

斯兰教国 家对亵 渎 宗教言论予 以规制 的做法符合 国 际社会通行的规则 ，
但是其管制 力度

过 大
，
处罚过 于严 厉 。 这不仅违背亵渎罪去刑 化的 国 际趋势

，

而且在实践中也常常沦为

打压异见的工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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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问题的提出

亵渎宗教言论的法律规制问题
一直是

一

个争议性话题 。 从丹麦的穆罕默德漫

画风波 、 影片 《 穆斯林的无知 》 引发抗议到 《 查理周 刊 》 遇袭事件 ， 社会各界对

宗教 自 由和言论 自 由的冲突与平衡问题愈来愈关注 。 ２ （）吧年 ， 丹麦的 《 日 德兰邮

报 》 （ Ｊｙ
ｌ ｌ ａｎ ｄ ｓ

－

Ｐｏ ｓ ｔｅ ｎ ） 因刊登将穆罕默德的头巾 描绘成炸弹等 内容的漫画 ， 引

起了全球穆斯林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暴力抗议 （ Ｗ ａ ｔｔ ， ２〇０ ６ ）
；
２〇 １ ２年 ， 美国影片

《穆斯林的无知 》 （ ［ ｎｎｏ ｃ ｅｎ ｃｅｏｆＭｕ ｓ ｌ
ｉｍｓ ） 因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描绘成骗

子 、 白痴和沉溺女色等 ， 引 发了多国穆斯林民众的抗议和暴力冲突 （ Ｋ ｉｒｋＰａ ｔｒ ｉ ｃｋ ＆

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
，

２０ １２ ）
；
２０ １ ５年 １ 月 ， 法国杂志 《查理周刊 》 （ Ｃｈａｒ ｌ

ｉ ｅＨｅｂ ｄｏ ） 因刊登嘲

讽穆罕默德的漫画 ， 杂志社遭到武装分子的暴力 袭击 ，
造成 Ｉ ２人死亡及多人受伤

（
Ｗ

ｉ
ｔｔｅ

，
２０ １ ５ ） 。 对于这种悲剧的不断上演 ， 我们除了谴责恐怖分子的残忍冷酷 、

反思文明的冲突 ， 还需要对不同法律体系 、 特别是作为抗议主体的广大穆斯林国家

对亵渎宗教言论的法律规制进行探索和研究 。 只有这样 ， 才能深入分析宗教自 由和

言论 自 由在不同国家的法益平衡问题 ，
从而尽力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。

亵渎是
一种宗教犯罪 ， 是从教会的法例发展演变而来 ， 有时也被称为亵渎诽谤

（ Ｂｌａ ｓｐｈ ｅｍｏｕｓｌ
ｉ
ｂｅｌ ） 。 在 《牛津法律大辞典 》 中 ， 衰读本教 （ Ｂ ｌａｓｐ ｈｅｍｙ

） 疋ｆ曰以

口头或书面方式用轻蔑或不敬的言语嘲弄 、 指责基督教教义 ， 发表或出版傲慢无礼

的言论来谴责耶稣 ， 无礼嘲笑 《圣经 》 ， 肆意嘲弄或蔑视其中任何章节的行为 （
沃

克
，

１ ９ ８０／ ２００３ ： １ ２４） 。 从国内外的相关法律活动和发展来看 ， 所谓亵渎宗教就是指

有意对 自身和他人宗教信仰中的宗教人物 、 宗教教义 、 宗教器物 、 宗教习俗等进行 １ ５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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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击 、 扭曲等言语俳谤和冒犯的行为 。

一

般情况下 ， 触犯宗教禁忌或是在言语上冒

犯圣灵或圣典的行为往往会被认定为亵渎犯罪 。

与欧美基督教国家倾向于保障言论自 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， 广大伊斯兰教国家

倾向于限制亵渎宗教言论 。 在伊斯兰教国家 ， 亵渎宗教是很严重的罪行 。 从中东

到南亚 ， 沙特阿拉伯 、 埃及 、 伊朗 、 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等许多伊斯兰国家都保护

伊斯兰教不受质疑 、 批评和嘲讽 ，
相关法律对否认伊斯兰教教义 、 冒犯伊斯兰教

圣典 《 古兰经 》 和侮辱宗教领袖者予以严厉惩罚 ， 直到死刑 （ 世界银行本书编写

组
，
２００２／２ ００５ ： １ ７３ ） 。 本文即以此入手 ， 基于比较法学的视域 ， 对埃及 、 巴基斯坦

和沙特阿拉伯三个伊斯兰国家亵渎宗教言论的立法 、 司法及其根源进行分析 ， 主要

探索这三个伊斯兰教国家在亵渎宗教言论规制领域的共性 。

，

本文选取的这三个国家尽管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， 但这三国却有广大伊斯兰国

家所拥有的共同特点 ， 能反映伊斯兰国家 的普遍状况 。 其
一

是埃及 、
巴基斯坦和沙

特阿拉伯三国均为伊斯兰教国家 ， 伊斯兰教都是国教 ， 绝大多数民众都信奉伊斯兰

教
２

； 其二是这三国实行的法律都是与英美法系截然不同的伊斯兰教法
３

，
立法和司

法活动受宗教因素的较多干预和影响 ；

４

其三 ，
这三国的政治体制代表了伊斯兰国家

的两大模式 。 埃及和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共和制国家 ， 前者是军人政权 ， 后者是文官

政体 ，
虽然二者受到西方国家较大影响 ， 但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恢复了许多伊斯兰

传统 ， 表现出
一

种混合政体的特质 ； 沙特是政教合
一

的君主专制国家 ， 它沿袭了
一

脉相承的君主制和贝都因部族的历史传统 ， 构建了具有浓厚伊斯兰复古主义和传统

主义倾向的政治制度 。 其四 ， 从地域上 ， 本文在伊斯兰国家最为集中的 中东地区选

取埃及和沙特 ， 其中埃及位于北非东部 ， 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 ； 沙特位于西亚 ，

是典型的石油君主国 。 在伊斯兰国家较为集中的亚洲则选取南亚的巴基斯坦 ， 它是

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 （ Ｏ Ｉ
Ｃ） 。

二 、 立法 ： 严禁褒读宗教言论

在伊斯兰教国家 ， 伊斯兰教基本均为国教 。 为 了保护其信仰不受侮辱和冒犯 ，

伊斯兰教国家普遍依据伊斯兰教戒律 ， 通过立法 ， 在 《刑法 》 、 《媒体法 》 等相关

法律中做出禁载性规定 。 在埃及 、
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， 法律严厉禁止侮辱宗教

领袖 、 扭曲宗教教义 、 嘲弄宗教习俗和玷污宗教场所的言论 。 对于构成犯罪者 ， 将

会被追究较重的刑事责任甚至死刑 。

１ ５６（

一

） 埃及

在埃及 ， 禁止亵渎伊斯兰教是言论表达的重要边界 。 任何亵渎伊斯兰教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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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， 都有可能被起诉 ， 判定有罪者将会被拘留 、 罚款 、 监禁 ， 甚至会被处以死刑 。

长期以来 ， 埃及奉行伊斯兰教教法 （ Ｓｈ ａｍ ） 的原则 ， 不论是 １ ９７ １年制定的宪法还

是２０ １ ２年底再次通过的新宪法都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 。 １ ９７ １年９月 １０ 日
，
经埃及公

民投票通过的 《埃及宪法 》 第二条规定 ：

“

伊斯兰教是国教 ， 阿拉伯语是正式语

言 ， 伊斯兰教的立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依据
”

（埃及国民议会 ，

１ ９９４ ： １ ３ １） 。 在此基

础上 ， 《埃及宪法 》 第四十七条对言论 自 由及其限度做出规定 ：

“

每个公民的思想

和言论 自 由 必须得到保障 ，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有权表达 自 己意见
”

（ 埃及国民议

会 ，
１ ９９４ ： １ ３ ５ ） 。 在此框架之下 ， 埃及在刑法等法律中建立了完善的褒渎法体系 。 现

行关于禁止亵渎宗教的法律主要集中在 《埃及刑法典 》 中 。

２００９年修订通过的 《埃及刑法典 》 虽然受到了西方社会的影响
５

， 但伊斯兰色

彩仍然很浓
——该法强调

“

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害伊斯兰教法中所规定的个人权

利
”

（
埃及国民议会 ，

２００９／ ２０ １ １
：
２ ） 。 对于亵渎宗教表达 ， 则在 《刑法典 》 中分重罪

和轻罪分别予以禁止 。 对于重罪 ， 该法第９ ８条 （ Ｆ ） 规定 ：

“

出于煽动骚乱 、 分裂

或者蔑视 、 鄙视任何神圣的宗教或者其教派或者危害国家统
一

、 社会安宁的 目的 ，

以言论 、 文字或者任何其他方式 ， 利用或者使用宗教鼓吹或者宣传极端主义思想

的 ， 处６个月 以上５年以下拘役或者 ５００埃镑以上 １ ０００埃镑以下罚金
”

（ 埃及国 民议

会 ，
２０〇９／２０ １ １ ： ４６ ） 。 对于轻罪 ， 《刑法典 》 第十

一

章专设
“

与宗教有关的轻罪
”

，

第 １ ６ １条则规定 ：

“

以改变其意思歪曲书籍内容的方式 ， 印制或者出版被公开举行

仪式的宗教之信徒视为圣书的书籍的 ； 出于嘲弄 目的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社区模拟

举行宗教典礼让在场人员观看的 。 处拘役 ， 单处或者并处 １ 〇〇埃镑以上５〇〇埃镑以下

罚金 。 如果出于恐怖主义 目的实施本条所规定的犯罪的 ， 处 ５年以下监禁
”

（ 埃及

国民议会 ，

２００９／２０：１ １
：
７４ ） 。

对于大众媒体涉及亵渎宗教的犯罪 ， 《埃及刑法典 》 在第十四 章
“

以报纸或

者其他类似手段实施的犯罪
”

中做了明确规定 。 该法第 １ ７ １条规定 ：

“

以公开的谈

话 、 呼喊 、 行为 、 暗示 、 文字 、 图画 、 图片 、 照片 、 符号 、 标志或者其他公开的表

现方式或者任何大众传媒手段 ， 引诱
一人或者多人实施重罪或者轻罪 ， 如果该劝诱

行为导致该重罪或者轻罪的实际发生的 ， 视为共犯 ， 按照对该犯罪所规定的刑罚

处罚
”

（ 埃及国民议会
，

２００９／ ２０ １ １ ： ７８
－

７９ ） 。 第 １ ７６条还进
一

步规定 ：

“

以前述任何

方法煽动仇恨或者嘲弄某
一

派系的民众 ，
可能扰乱公共安宁的 ， 处 １年以下拘役

”

（埃及国民议会 ，
２００９／２０ １ １

：８０ ） 。

（二 ） 巴基斯坦
＼ 〇 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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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伊斯兰国家中 ， 巴基斯坦惩治亵渎宗教的法律最为严厉 。 与埃及类似 ，
巴基

斯坦的亵渎法律主要 由 《宪法 》 和 《刑法典 》 中的相关条款组成 。 这些法律的首要

目 的是保护伊斯兰信仰及其政权 。 １ ９ ７３年４月 １ ０ 日
，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的 《 巴

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》 开篇 （ 第 ２条 ） 即规定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的国教 （ 巴

基斯坦国民议会 ，
１＂７

：
１ ４〇 ）

， 第Ｍ条规定国家的责任在于鼓励民众按照伊斯兰教的

生活方式生活 （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 ，
１＂ ７ ： １ ４３ ）Ｄ 虽然 《 宪法 》 第 １ ９条也规定

“

每个

公民都有言论 、 表达及出版 自 由的权利
”

， 但是该条 中的但书条款对这项权利进行

了限定 ， 规定该权利
“

须遵守法律根据下列需要所规定的合理限制 ： 伊斯兰教的荣

耀 、 巴基斯坦或其他任何地区 的完整 、 安全或防务……诽谤或教唆犯罪等
”

（ 巴基

斯坦国 民议会 ，

１ ９９７ ： １ ４２） 。

在此基础上 ，
巴基斯坦采用了源于殖民地年代的亵渎法律 ， 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修

订了 《刑法典 》 。 由于宗教势力特别是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，

Ｉ％ ６年修订 《刑法典 》 时 ， 政府为 了安抚和迎合宗教势力 ，

６

规定对犯亵渎先知穆

罕默德罪的人判处死刑 （ Ｐ ｅｔｅｒ ｓ
，２〇〇５ ： １ ５６ ） 。 这即是 《刑法典 》 第２９５（ Ｃ） 条的内

容 。 该条规定 ：

“

不论任何人 ， 使用 口头表达或是书面表达 、 或者是通过视觉呈

现
， 对神圣的先知穆罕默德姓名的任何责怪 、 影射或暗示性的直接或间接的玷污 ，

都应被处以死刑或是终身监禁 ， 亦可并处罚金
”

（
Ｈａｓ ｓａｎ

，

２００８
：
 １ ６０ ） 。 包括该条在

内 ， 巴基斯坦的 《 刑法典 》 单列一章
“

与宗教有关的犯罪
”

（ 共有 １ ０条 ）
， 对亵

渎宗教的处罚作了详细规定 。 其 中 ， 第２９５ （
Ａ

） 条规定禁止有意伤害宗教感情 ；

第２ ９５（ Ｂ） 条规定禁止污损 《古兰经 》 ； 第 ２９５（Ｃ ） 条规定禁止中伤先知穆罕默

德 。 第２９８（ Ａ ） 条则是关于禁止亵渎宗教表达的比较核心的一条 ， 该条规定 ：

“

不

论任何人 ， 使用口头表达或是书面表达 、 或者是通过视觉呈现 ， 对神圣的先知穆罕

默德本人或是其妻子或家庭成员 、 或是任何一个正统哈里发或其同伴姓名的任何责

怪 、 影射或暗示性的直接或间接的玷污 ， 都应被处以不超过３年的监禁或罚款 ， 或

—刑并处
”

（ Ｈａ ｓｓａｎ
，
２００８ ： １ ６ １） 。

受此影响 ，
１ ＂〇年 １ ０ 月 ， 巴基斯坦的最高伊斯兰法院联邦沙里亚法院 （ Ｆｅｄｅｒ ａｌ

Ｓｈ ａ ｒｉ ａ ｔＣｏｕ ｒｔ ） 判决 ， 对亵渎先知穆罕默德者处以死刑的处罚是政府推动法律改革

的指针。 由于政府并没有反对这项判决 ， 所以此后死刑就成为巴基斯坦对亵渎宗教

者的强制性处留措施 （ Ｈａｓ ｓ ａｎ
，２００８ ： １ ６０） 。

（ 三 ） 沙特阿拉伯

１ ５８与埃及和巴基斯坦不同 ，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 ，
国王拥有


